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師合聘辦法 
  95年 11月 21日 95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114年 11月 25日 114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術合作與整合發

展，共享教學研究資源，並延攬優秀教學研究人才，提昇教學

研究水準，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合聘教師分為校內合聘與校外合聘，其定義如下： 

         一、校內合聘：指校內不同單位間一起合聘教師之謂。  

         二、校外合聘：指本校與其他大專院校或公私立機構間一起合

聘教師之謂。 

第 三 條 合聘教師之任務包括學術研究、教學、指導研究生論文與教育

服務推廣、產學合作等事項。  

第 四 條 合聘期間均以學年計算，每次合聘以一學年為限，期滿得續聘

之。  

第 二 章 校內合聘  

第 五 條 本校各單位合聘教師，以二個單位為限，並區分為主、從聘單

位，主、從聘之認定由合聘單位雙方協商決定，簽請校長核定

後，予以聘任。  

第 六 條 合聘人員以本校專任教師為限，並在主聘單位佔缺。  

第 七 條 合聘教師之權利義務如下：  

一、合聘教師在主聘單位，每週授課時數不得少於當學期每週

總授課時數之二分之一，主從聘合計授課時數不得低於教

師授課之基本時數；在從聘單位應有參與教學、研究及服

務之義務。  

二、合聘教師之研究計劃由主聘或從聘單位提出，但應知會另

一主聘或從聘單位。  

三、合聘教師得於主、從聘單位指導研究生論文。  

四、合聘教師得參與主、從聘單位之會議或委員會及行政事務

之表決，但僅得在主聘單位被推選為主管、代表參與院級

或校級會議或委員會，然任當然委員（代表）不在此限。  



合聘單位在不違背前項原則下，得另行約定。  

第 八 條 合聘教師之進修研究、評鑑、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延

長服務等事項，由主聘單位依相關規定辦理，並應知會從聘單

位。  

第 三 章 校外合聘  

第 九 條 本校因教學研究需要，與其他大學合聘校內、外教師或與研究

機構、公民營企業有合作關係，而聘任該機構內之優秀教學、

研究人才擔任本校約用或兼任教師，得以合聘方式處理。  

第 十 條 合聘他校教師或研究機構人才借調到本校支領薪俸者，應以本

校為主聘單位，其佔教師員額者計入該主聘系所，資格依照本

校專任教師聘任規定辦理，不佔本校員額者，得以約用教師處

理。若合聘教師不在本校支薪，僅支領授課鐘點費者，得以本

校為從聘單位，資格依兼任教師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合聘教師以本校為主聘單位時，從聘單位應向本校提出合聘契

約書一式三份申請，註明合聘教師姓名及從聘處所，經本校系、

院教評會同意後，送回從聘單位據以核發聘書；本校為從聘單

位而合聘他校或機構人員為教師時，由本校先提經三級教評會

審議通過，向合聘教師所隸屬之學校或機構提出合聘契約書徵

得同意後，始發給合聘教師聘書。 

第十二條 合聘教師以本校為主聘單位者，其一切權利義務同本校專任教

師，惟其於從聘單位支有鐘點費之授課時數及在本校之授課時

數合計數仍不得超過教育部規定。  

第十三條 合聘教師以本校為從聘單位時，其在從聘系所之權利義務，除

第三點所訂任務及下列事項外，得由該從聘系所另行議定：  

         一、於本校每週授課時數以不超過四小時為原則，是否支給鐘

點費由系所與教師議定之。  

         二、得利用本校資源進行研究、參與本校學術性活動及列席系

所務會議。 

         三、得兼任計畫型任務編組研究中心主持人或主管，並徵得主

聘單位之同意，支領酬勞應符合政府有關規定。  



         四、初聘之合聘教師，如未曾經過本校送外審查其著作者，應

依新聘教師審查程序辦理。其教育部教師資格證書應在主

聘單位辦理，惟其主聘單位無教師送審業務者，應在本校

有實際授課滿二個學期，每學期授課至少二個學分，並仍

在校兼課者，其著作須再依新聘教師審查程序辦理後，再

併同在校教學、服務等績效辦理審查。  

         五、合聘教師之升等審查事項，應在主聘單位辦理。  

         六、合聘教師在合聘期間發表之研究報告或論文，應註明為本

校合聘教師。如有涉及智慧財產權，其權利之分配由系所

與教師議定之。  

第 四 章 附則  

第十四條 合聘教師已在他校或機構支薪人員，不得在本校重複支薪，但

得按其實際從事本校教學研究依規定支領鐘點費、研究酬勞或

獎金。  

第十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若上級法令或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另有規

定者，悉依其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師合聘辦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十一條 

合聘教師以本校為主聘單位

時，從聘單位應向本校提出合

聘契約書一式三份申請，註明

合聘教師姓名及從聘處所，經

本校系、院教評會同意後，送

回從聘單位據以核發聘書；本

校為從聘單位而合聘他校或機

構人員為教師時，由本校先提

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向合

聘教師所隸屬之學校或機構提

出合聘契約書徵得同意後，始

發給合聘教師聘書。 

第十一條 

合聘教師以本校為主聘單位

時，從聘單位應向本校提出合

聘契約書一式五份申請，註明

合聘教師姓名及從聘處所，經

本校教評會同意後，蓋章送回

從聘單位據以核發聘書；本校

為從聘單位而合聘他校或機構

人員為教師時，由本校先提經

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向合聘

教師所隸屬之學校或機構提出

合聘契約書徵得會章同意後，

始發給合聘教師聘書。 

一、為配合本校實務作

業程序，修正合聘

教師以本校為主聘

單位時，從聘單位

應向本校提出合聘

契約書「一式三

份」申請，契約書

用印後由合聘雙方

及合聘教師各收執

一份。 

二、依本校 114 學年度

第 1 次校教評會決

議，參照本校前與

工研院辦理合聘教

師之作業流程，修

正本校為主聘單位

時，校外合聘案須

提經系、院教評會

審議通過，而本校

為從聘單位時，仍

維持須提經三級教

評會審議通過之程

序。 


